



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
教师师德师风考核表
（2025-2026学年度）








所在院系（处室）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姓      名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现技术（行政）职务：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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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表 说 明

1、 本表适用于我校在职教职工。凡受聘于教师、教辅岗位并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人员，以及受聘于行政岗位并从事学生管理工作的人员，均须如实填写本表。
2、 本表每学年填写一份，由教师工作部负责归档保存。教师评先评优、职称晋升、人才项目申报等工作，须参考本表内容。
3、 表内签名须由本人使用黑色碳素笔手写完成，要求字迹要工整、清晰。
4、 考核表须使用A4纸双面打印。个人师德总结及获奖情况可先以电子版填写后打印，字统一使用宋体5号字体，行距设置为固定值28磅。个人师德总结部分内容须具体、真实，避免空泛表述，字数不少于800字。师德类获奖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学校“师德标兵”“明星员工”“科研标兵”以及各类教学比赛获奖等。

师德师风考核记录
	个
人
师
德
总
结
	

	师德方面
所获奖励  
（获奖时间、表彰单位、奖励名称及等级）
	

	以上内容由本人填写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师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 期：

	年内被举报及
违反师德情况  （由院/处填写  时间、行为、处理情况。无此类  情况的须填写“无”）
	



院（处）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
年    月    日    

	师
德
考
核
等
次
建
议
	经核实 ，该教师个人填报事项属实。

建议该教师本学年度个人师德考核等次为：

	
	不合格原因：

	
	

院（处）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师
德
考
核
结
果
	经考核评议 ，确定该教师本学年度个人师德考核等次为：


学校主管部门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学校公章        
年    月    日     


注：按照考核情况确定教师师德考核等次，考核等次分为“合格”“基本合格”“不合格”三个等次。当年内有违反师德行为的，无论情节轻重，均应直接评定为“不合格”。
